
上海海洋大学2016年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实施方案
根据教育部2014年有关体测的最新通知，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现将2016学年度我校体测实施方案，具体制定如下：
一、基本思路
1．课内外测试相结合，避免参加测试学生人数的过度集中。
2．今年上半年测试一、二、三年级，下半年测试新生一年级及二、三、四年级补测。
3．固定开放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室，要求学生按时间节点参加测试。
4．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网络查询系统，便于学生及时了解测试状况。
二、具体方案
（一）测试方式
1. 体育课随堂测试
上半年一、二年级学生，采取体育课随堂测试的方式。
下半年新生一年级学生，采取体育课随堂测试的方式。
2. 课外常规测试
上半年，全校三年级学生采取课外常规测试，由各学院指定负责指导员老师带领全院三年级学生按时间统一参加测试。
3. 补测
   本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补测工作统一安排在下半年进行，所有测试成绩未达到合格的同学（包括下半年未参加随堂测试的新生和新生不合格者）须在下半年课外常规测试期间参加补测。
（二）上半年常规测试
1. 上半年一、二年级学生的常规测试（随堂测试）
（1）上半年春季学期第八周至第十二周为一、二年级学生的体育课堂随堂测试期。
（2）体测实施小组，根据教务处排定的体育课排课表，统一排定各教学班测试顺序，由任课教师带领所教班级学生到体测地点进行测试。
（3）上半年因各种原因未参加正常随堂测试的一、二年级学生（除免测学生外），可在三年级学生课外常规测试期间，参加课外常规测试。
上半年一、二年级学生常规测试时间
	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10:05—11:25
	随堂测试
	随堂测试
	随堂测试
	随堂测试
	随堂测试

	13:00—14:20
	随堂测试
	∕
	随堂测试
	随堂测试
	随堂测试

	14:45—16:05
	随堂测试
	∕
	随堂测试
	随堂测试
	∕


      注：其他时段修体育课的学生参加课外本学院常规测试。
2. 上半年三年级学生的课外常规测试
（1）上半年春季学期第八周至第十二周为三年级学生的课外常规测试期。每个测试时间段的额定测试人数为150人—250人。
（2）体测实施小组统一排定各学院的测试时间（周一至周四每天16:30—18:00）
（3）参加测试的学生在所在学院的测试时间内进行测试，根据指定的时间段，各学院测试学生由各学院指定负责指导员老师带领全院三年级学生按时间统一参加测试。
上半年各学院三年级课外测试安排
	周次
	学院

	第八周
	下午4：30—6：00  食品学院   （周一、周二）
人文学院   （周三、周四）

	第九周
	下午4：30—6：00  经管学院    （周一、周二）
外国语学院  （周三、周四）

	第十周
	下午4：30—6：00  海洋学院    （周一、周二）
工程学院   （周三、周四）

	第十一周
	下午4：30—6：00  生命学院     （周三、周四）

	第十二周
	下午4：30—6：00  爱恩学院     （周一、周二）
信息学院  ： （周三、周四）


	注：补测如总成绩不及格是单项不及格而造成的，只要补测单项就行。如单项不及格较多而造成的总成绩不及格，上半年来不及补测，下半年体侧进行补测。


（三）下半年常规测试
1．下半年一年级新生的常规测试（随堂测试）
（1）下半年秋季学期第六周至第八周为一年级新生的体育课堂随堂测试期。
（2）体测实施小组根据教务处排定的体育课排课表，统一排定各教学班测试顺序，由任课教师带领所教班级学生到体测地点进行测试。
（3）下半年因各种原因未参加正常随堂测试的一年级新生（除免测学生外），可在课外常规测试期间，参加下半年课外常规测试（即上半年未合格学生补测）。
下半年一年级新生常规测试时间
	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10:05—11:25
	随堂测试
	随堂测试
	随堂测试
	随堂测试
	随堂测试

	13:00—14:20
	随堂测试
	∕
	随堂测试
	随堂测试
	随堂测试

	14:45—16:05
	随堂测试
	∕
	随堂测试
	随堂测试
	∕


      注：其他时段修体育课的学生参加课外常规测试。
2. 下半年的课外常规测试
（1）所有测试成绩未达到合格的同学（包括测试未达合格的新生）在下半年秋季学期第八周至第九周课外常规测试中进行补测。
（2）下半年因各种原因未参加正常随堂测试的一年级新生（除免测学生外），可在课外常规测试期间，凭所属学院的未参加测试事由证明（盖学院公章），参加下半年第八周至第九周课外常规测试（即上半年不合格学生补测）。
下半年各学院课外测试（即上半年未合格学生补测）安排
	周次
	学院

	第九周
	下午4：30—6：00  （周一）  食品学院     经管学院
                   （周二） 人文学院     工程学院
                 （周三） 海洋学院     信息学院
（周四） 外国语学院   生命学院

	第十周
	下午4：30—6：00  （周一） 爱恩学院     （周二） 补 测
（周三） 补  测       （周四）补 测


注：补测如总成绩不及格是单项不及格而造成的，只要补测单项就行。如单项不及格较多而造成的总成绩不及格，下半年进行统一补测。
（四）免测申请
1. 免测对象（一、二、三、四年级）
（1）患有疾病，经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不宜参加体测的学生；
（2）残疾学生。
注：默认男女保健班、服兵役、高水平运动员、出国留学和休学的学生为免测对象。
2. 免测申请程序
    （1）申请免测的学生填写《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申请表2份并复印患病证明上交本学院，一份学院留档。一份由学院统一上交体测实施小组叶鸣处。
    （2）体测实施小组，审核同意后将准予免测的学生名单报教务处备案。
（五）成绩查询
上半年第十二周测试完毕，体测实施小组将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查询系统》上公布体测成绩，学生可以凭自己的账号（学号）和密码（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中8位出生年月日，部分学生初始密码同学号）进入该查询系统，查阅自己的体测状况。（登网路径：校园网首页右下角(站点链接(体质健康查询）如不合格在下半年第九周补测。
下半年新生第九周测试完毕，体测实施小组将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查询系统》上公布体测成绩，学生可以凭自己的账号（学号）和密码（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中8位出生年月日，部分学生初始密码同学号）进入该查询系统，查阅自己的体测状况。（登网路径：校园网首页右下角(站点链接(体质健康查询）如不合格在第十周进行补测。
（六）测试保障措施
     1．教务处的保障措施
（1）在上半年常规测试期开始一周前，教务处向体测实施小组提供本学年度一、二、三年级应测学生名单（学院、学号、姓名）。
（2）在下半年常规测试期开始一周前，教务处向体测实施小组提供本学年度一年级新生应测学生名单（学院、学号、姓名）。
（2）向各学院发布体测相关通知和要求。
2．人文学院（体育部）的保障措施
（1）体测实施小组统一安排测试现场的值班老师和学生助理；
（2）负责排定常规测试期随堂测试班级测试顺序和课外常规测试中的各学院的测试顺序和具体时间；
（3）负责测试现场的组织和管理；
（4）维护《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查询系统》（网站），供学生查询状况。
（5）指导体质差的学生参加平时的课外锻炼。
3．后勤管理处的保障措施
（1）后勤处负责修善体质健康测试室，并保障测试用桌椅等相关办公用品的配备；
（2）校医务室做好应急预案，做好值班工作，以及时处理体测现场发生的突发事件；
（3）在测试期内如发生意外，应及时把在测试中发生意外的学生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4．保卫处的保障措施
    在测试期，根据体测工作需要，做好值班、安全保卫工作。
      5．各学院的保障措施
各学院根据指定的时间段（16:30—18:00），在测试期间，安排本学院辅导员带队统一参加三年级的课外常规测试和下半年的补测工作，并加强学生管理，确保本学院课外常规测试工作顺利完成。
上海海洋大学体测管理办公室
（教务处代章）   
2016年3月29日
附件一：
上海海洋大学体质健康测试测试项目与权重
一、测试项目
1. 身高；
2. 体重；
3. 肺活量指数；
4. 50米跑；
5. 1000米跑（男）、800米跑（女）；
6. 坐位体前屈；
7. 立定跳远指数；
8. 引体向上（男）、一分钟仰卧起坐（女）；
2、 单项指标与权重
	单项指标
	权重（%）

	体重指数（BMI）
	15

	肺活量
	15

	50米跑
	20

	1000米跑（男）、800米跑（女）
	20

	坐位体前屈
	10

	立定跳远
	10

	引体向上（男）、一分钟仰卧起坐（女）
	10


附件二：
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民    族
	

	学 院
	
	学号
	
	出生日期
	

	原因
	

	学院教师签字
	
	家长签字
	

	学
校
体
育
部
门
意
见
	　　　　　　　　　　　　　　　签章（字）： 
　　　　　　　　　　　　　　　　
　　　　　　　　　　　　　　　 年      月     日          


注：高等学校的学生，“家长签字栏”由学生本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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